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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与公共健康危机的冲突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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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公共健康危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安全，公共健康危机的消除需要技术转让，但技术转让本身的权利保护使得转

让变得困难，从而引起两者的冲突，且在当前更加显著。基于人类生存、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需要对该冲突进行协调。在后疫情

时代，实现技术转让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利益协调不仅有利于知识产权的发展更有利于公共健康危机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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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公共健康的制度之阻：技术需求与技术转让的

冲突

1、全球公共健康对技术的需求：倍于往时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平等地享有和获得健康保

障的公共健康权，健康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由国

际性人权文件加以确认和保护。全球公共健康危机威胁公共健

康安全，全球化的进程更加剧了对公共健康权的侵害。应对危

机，急需预防诊治以及相应服务等技术，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

机更加剧了对技术的需求，急需有效技术应对危机。

2、公共健康技术转让：适配技术需求的一种制度羁绊

技术转让是指技术商品从输出方转移到输入方的一种经

济行为，对输出方来说是技术转让，对输入方来说是技术引

进，以技术转让与引进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贸易已成为国际上传

播技术的重要方式。国际技术转让无专门法律，技术转让与知

识产权密不可分 ，其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技术与

技术贸易以及技术转让合同等。《巴黎公约》中对工业产权

范围、国民待遇原则和优先权原则以及独立性原则都加以规

定。满足国家对医疗技术的巨大需求，必然直接关系到技术的

流通和转让制度，对技术转让制度的规定成为适配技术需求的

羁绊，使得技术转让不能快速自由地到需求国家，因此，满足

技术需求，必须畅通无阻地实现技术转让，实现技术成果共建

共享，消除各个国家和地区卫生资源分配不均，平等享有公共

健康权。

3、全面协调全球公共健康的技术需求与技术转让的冲

突：应对新情势的较优选择

由于TRIPS协议对药品等专利权的高度保护，药品专利易

引起药品垄断，导致药价持续高昂上涨 ，其中不乏发展中成

员国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药品以及咨询服务需求得不到

满足，药品获取能力欠缺而延误治疗最佳时机，直接阻碍了对

患者的诊治，造成疫情在短期内迅速扩散。若专利权人对技术

实施价格和产量上的垄断，技术转让的不当使用不但损害公共

利益，而且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此外，对

技术垄断也会延缓技术转让成果成为公共产品的速度，尤其全

球疫情大规模爆发时，专利成果受到最低期限保护，无法短期

内转化为公共产品，使得技术转让需求与技术转让之间冲突更

加尖锐。

技术转让法律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保护宽松，不利

于鼓励和补偿专利权人，保护严格可能引起健康权相关的人权

争端，影响发展中成员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导致社会失衡，

甚至两级分化。若专利权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只顾自身利益而

忽略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公共保障机制不完善更使得公共利益

和私有利益发生冲突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应对。从权益位阶上

看，技术转让是财产权，健康权是人权，技术转让法律制度需

要在专利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达成平衡状态，不仅要保

护专利权人的技术转让成果也要解决人类健康生存问题。这两

种权益是相互依存，并非完全独立的，保护好技术转让成果不

仅维护好专利权人的利益，也有助于公众得到更有效的治疗，

更加有效缓解公共健康危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公共健康危机下技术转让制度的应对

（一）牢固树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全球意识

健康权是生命安全中最基本的权利，任何国家的宪法和

法律都应予以保护。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倡导，更加保

护广泛的人民利益，将人类整体的健康安全和前途命运紧紧联

系在一起，增强了世界人民团结合作、共享共赢的意识。面对

公共健康问题，形成人类卫生健康共治的世界意识显得尤为重

要，技术转让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根本遵循，为技术

转让制度的创新指明了方向，以人为本，生命安全至上，实现

技术互通共享，尽量消除意识形态的差异，守望相助，让技术

成果造福于人类健康。

（二）完善强制许可条款的可执行性

强制许可是在一定情况下，国家依法授权第三人未经专

利权人的许可使用受专利保护的技术。 TRIPS协议第31条规定

了强制许可，允许成员方利用TRIPS协议的弹性条款，加强涉

及强制许可条款的可执行性。放宽强制许可主体的限制，实施

强制许可的条件难以具体化，需要具备实施条件，单位和个人

很难达到，所以必须放宽限制条件。进一步实施强制许可的条

件即兜底条款规定，方便更多单位和个人满足条件获得技术成

果，保障公共健康权的实现。另外需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用语

的界定，可通过列举方式明确“为了公共健康利益”内涵和外

延，为实施强制许可提供便利条件。

结语：

公共健康危机摆在人类面前，技术是从物理层面解决的根

本依赖，通过制度理念将技术产品变成人类福音，需依托国际

法规范和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构建合理的技术转让

和分享法律制度，重塑现代国家在构建法治体系与维护公共利

益之间的衡平责任。技术转让和公共健康权的冲突需要国家、

国际组织、专利权人和公众等社会各界共同携手，绿色技术或

药品等为人类共有财产，人类共同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最终也

是利于个人，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是人类未来的出路。

参考文献：

[1]胡玲：《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TRIPS技术转让条款研

究》，载于《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0，41（07）。

[2]张蹇：《论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的TRIPS药品专利强

制许可制度》，载于《郑州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10月第9卷第5期。

[3]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

旗帜携起手来战胜疫情》，载于《学习时报》，2020.05.11。

[4]王勇：《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合法化问

题》，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05）。

[5]王瑞 王贤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疫情

治理机制创新》，载于《理论建设》，2021，37（02）.

[3]张丽：《试论TRIPS下的强制许可制度与公共健康危

机》，载于《对外经贸》，2011年第8期。

作者简介：陶路秀（1995.9），女，汉族，安徽蚌埠，研

究生在读，上海大学，国际法，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上大路99

号（200444），2780653020@qq.com

第二作者：王景晖，1992年2月，男，汉族，籍贯合肥，

学历硕士，工作单位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


